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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股权架构设计



你办企业的资金是从哪里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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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第一阶段是“人找钱”。

      资金原始积累时期，到处找钱（朋友、亲戚）

 第二阶段是“钱找人”。

     当积累了一定资本，随着品牌和知名度的提高，钱和机会就会找上门

来（供应商合作）

 第三阶段是“钱找钱”。

    这是做生意的最佳状态。信用有了，实力有了，经验和能力有了。靠

知识、智慧赚钱，知识能够带来财富，智慧能够创造财富。



创业
投资



股权的本质

不可感知性不可感知性

风险性风险性

负担性负担性

受制约性受制约性

其行使的结果不确定，对股权人（股东）来说，具有较大的风险，与其他
民事权利形成鲜明对比。

股权的行使受公司章程的制约，其决策、索利等权利，受到其他权利和条
件的约束，每一个权利的行使均无绝对的自由

在现实空间中，股权的客体－股份，摸不到，看不到，也无法用书面或
其他载体予以呈现，无法感

股权的行使和激活，需要股权人（股东）积极作为和付出。从这一点上来
说，股权与其说是权利，不如说是负担或义务



你的气场比 PPT 更重要
直指痛点 , 让听者产生共鸣
有的市场数据 , 胜过千言万语
多用图片、图表、视频 , 少用文字
让团队给你加分

谈钱不伤感情　拉投资人“上船”
提前做好财务分析及规划
不着急要钱
知己知彼 , 大有帮助
站在投资者的立场看问题

融资技巧



股权设计就是谁出钱多谁占的股份就
多？



新的投资将“稀释”所有人的股份新的投资将“稀释”所有人的股份

股权的设计

                 按贡献估值、按资历层

公平，而且可感知到的公平，比真正拥有大的股份更有价值公平，而且可感知到的公平，比真正拥有大的股份更有价值

平分股权是大忌平分股权是大忌

核心创业者持股比例过低，股权过于分散核心创业者持股比例过低，股权过于分散

外部股权过多外部股权过多

过早的股权分配过早的股权分配



贡献如何估值

1 、工作时间：创业企业“本应该发给他、但是没有发给他”的工资，来作为他的投入

；

2、现金：现金的价值，就是现金的金额。现金对于“初创阶段”的创业企业来说，具

有非常重要的作用；

3、实物资产：按折旧率折换现金算；

4、创业点子（思考）
计算方法：某个创始人的投入估值 ÷全体创始人的投入估值 =某个创始人的股权比例



甲乙丙三人创业，甲方出力并负责带领创业企业，乙出力并主要负责事务性工作

，丙出钱；（ 2）第一年甲乙丙都不领工资；（ 3）如果人才市场雇佣甲这样资

历的人才、从事甲在创业企业里的工作，应该付给甲的年薪是 42万；（ 4）同

理，乙方在人才市场的此职务年薪应该是 18万；（ 5）甲乙都拿不出钱来，丙

可以提供 20万元。由于创业项目很缺钱，大家同意丙的资金按 2 倍估值，即估

值 40万元。所以甲乙丙三方的股权比例分别为多少？

预估法



定期评估法

甲乙丙三人创业，甲方出力并负责带领创业企业，乙出力并主要负责事务性工作，

丙出钱；（ 2）甲乙丙暂定都不领工资；（ 3）如果人才市场雇佣甲这样资历的人

才、从事甲在创业企业里的职务，应该付给甲的年薪是 42万，也就是说月薪 3.5

万；（ 4）同理，乙方在人才市场的此职务年薪应该是 18万，即月薪 1.5万；

（ 5）甲乙都拿不出钱来，丙承诺可以提供 20万元，由于创业项目很缺钱，丙的

资金，估值按 2倍计算。截止到一月月底，甲乙丙的股权分配应是怎样的？



1.创始人的人数，一般有一个人独自创业，二个人搭档创业，三个人合伙创业，四个人扎堆创业几
种模式。但是，二至三个合伙人是最常见的。
2.多人一起创业时，股权结构一般包括两种，一种是“核心创始人 +联合创始人模式”，一种是
“创始人相对平等模式”。“核心创始人 +联合创始人模式”中，会有一位核心创始人的股权比
例，远远高于其他人，占到 70%以上。“创始人相对平等模式”中，各个创始人之间的股权相差
基本不大。
3. 几乎不会存在创始人之间股权完全均分的情况。即使是在前述“创始人相对平等模式”中，仍然
会有一位创始人的股权比例高于其他人。



思考

作为三人以上的合伙公司，下面哪些股权结构是设计不合理的？

A. 67 ％（创始人） : 18 ％（合伙人） : 15 ％
B. 95 ％ :2 ％ :2 ％ :1％
C. 25％ :25 ％ :25 ％ :25 ％
D. 51％（创始人） : 34％（合伙人） : 15 ％

其中哪两个，他们的结构是设计不合理的呢？



问题思考

1 、创业构想是我提出的，难道我不应该多拿股份吗？

2、如果创始人之一不是全职投入创业公司工作，在股权分配
方面该怎么办？

3、如果有人为公司提供设备或其它有价值的东西（专利、域
名等），该给股份吗？



       谢 谢 谢 谢 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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